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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公有零售市場攤（鋪）位轉讓申請書 
113.08.15 版 

市場名稱： 

               公有零售市場 

營業種類及攤(鋪)位編號： 

         類第        號攤(鋪)位 

申請轉讓事項：攤(鋪)位轉讓 

申請轉讓理由： 

一、讓渡人(原使用人)            因□生涯規劃□經營不善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擬依新竹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轉讓管理辦法相關規定，申請攤(鋪)

位轉讓予(新使用人)              君使用經營。 

二、請准予辦理。 

檢附下列文件： 

一、轉讓證明書(讓渡書) 

二、讓渡人印鑑證明 (讓渡人親自到場辦理者免附) (3 個月內版本) 

三、讓渡人及受讓人身分證正背面影本 

四、受讓人全戶戶籍謄本(3 個月內版本) 

五、原攤(鋪)位使用契約(遺失者填具行政契約遺失切結書) 

六、使用切結書(受讓人填寫) 

七、涉法律事項切結書 

八、市場自治會會員及無欠款證明書(停業中市場免附) 
 
轉讓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

受讓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 

此致  

     新竹市           公有零售市場(管理室) 

      轉呈 新竹市政府(產業發展處市場管理科)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   備註：1.讓渡書應親自填寫或切結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供查核。 
         2.申請人應攜帶身分證正本供查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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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公有零售市場攤（鋪）位轉讓申請書審查表 
113.08.15 版 

市場名稱： 

          公有零售市場 

營業種類及攤(鋪)位編號： 

        類第         號攤(鋪)位 

初       審        事        項 審  查  結  果 

一、原使用人已繳清使用費、清掃費、水電費、代

收費(大公管理費)或自治組織管理費 

二、原使用人核准使用已屆滿二年以上 

三、受讓人年齡及設籍(新竹市)資格符合 

四、原使用人二年內未曾受停業處分 

五、所檢具轉讓證明書件(讓渡書)符合規定 

六、讓渡人身份證影本 

七、受讓人身分證影本及全戶戶口謄本齊備 

八、攤(鋪)位原使用契約書已繳回(遺失附切結書) 

九、涉法律事項切結書、使用切結書、無欠款證明 

一、□是 □否 

 

二、□是 □否 

三、□是 □否 

四、□是 □否 

五、□是 □否 

六、□是 □否 

七、□是 □否 

八、□是 □否 

九、□是 □否 

初審意見： 

□一、符合相關規定。 

□二、與審查事項第       項規定不符，原件退還申請人(簽收)，請

補正後再行辦理。   

□三、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市場管理員： 

複       審        事        項 審 查  結  果 

受讓人同戶籍中無人申請使用本市公有零售市場攤

(鋪)位。會辦各市場管理員 

東門市場：                 南門市場： 

中央市場：                 北門市場： 

士林、南寮市場：           關東市場： 

西門市場、中央商場：  

□是  □否 

 

複審意見： 

□ 一、不符合一戶一攤之規定，原件退還申請人。 

□ 二、本案符合攤(鋪)位相關轉讓規定擬同意辦理。    

□ 三、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科長 處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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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   渡    書  
113.08.15 版 

 

立讓渡書人            原使用新竹市          公有零售市場第        

號經營           類攤(鋪)位乙處，因                 不能繼續經

營，願將該攤(鋪)位使用權讓渡與                 君使用，並依據新

竹市公有零售市場攤鋪位轉讓管理辦法申請轉讓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

讓渡書為據。 

 

   

讓渡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   址： 

 

 

受讓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   址： 

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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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 法  律  事  項  切  結  書  
113.08.15 版 

 

立切結書人：讓渡人             、受讓人              

申請本市           公有零售市場第      號攤(鋪)位轉讓，如有不法

情事致他人權益受損或關係該攤位承租糾紛及民刑事訴訟等案件，本人

願負賠償及法律上完全之責任，與新竹市政府無關。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 

 

   

讓渡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   址： 

 

 

受讓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   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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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  用   切   結   書 
113.08.15 版 

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已充分瞭解市場攤（鋪）位使用(變更名義)

之規定，申請使用本市公有零售市場攤（鋪）位，依零售市場管理條

例第十條相關規定：「申請使用公有市場攤（鋪）位，以同一戶籍地縣

（市）轄區內一戶一攤（鋪）位為原則，並應自行經營不得轉租、分

租，非滿二年不得轉讓。」並符合新竹市公有零售市場攤（鋪）位轉

讓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【非為軍公教現職人員】。使用人違反前項規定

者，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，為免日後

紛爭，特立此切結。 

        此致 

             新竹市政府 

 

 

立切結書人(受讓人)姓名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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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      零售市場攤商自治會會員及無欠款證明書 
113.08.15 版 

 

查本市場第          號攤位原使用人        君為本市場自治會會

員，在會期間迄今並無欠繳會費及相關費用情事。又該攤位受讓

人           ，已為本市場自治會會員，特此證明。 

        此致 

             新竹市政府 

 

  

新竹市       公有零售市場攤商自治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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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 契  約  遺  失  切  結  書  
113.08.15 版 

 

立切結書人：讓渡人             原使用本市           公有零售市

場第      號攤(鋪)位，原訂立行政契約因保管不慎遺失屬實，如有不

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 

        此致 

             新竹市政府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(讓渡人)姓名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
